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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贸安排快讯
 1.   《CEPA 投资协议》投资争端调解机制下的澳门律师公会调解及调停中心调
           解员名单

 2. 2021年粤澳服务业合作专责小组工作会议在澳门举行

 3.     粤澳单一窗口工作会议在珠海举行

  4.     澳珠协作保障澳人内地置业权益 建立联防机制拟定细部工作

 5.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发布《港澳涉税专业人士在中国（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执业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

 6. 多方合作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监管

  7.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关于港澳籍注册城市规划专业人士在广东省执业
          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投资协议“投资争端调解机制”已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实施，一方投资者与另一方部门或机构产生投资争

端，可依循机制详列的原则、条件等选择以调解方式寻求解决争端。为配

合机制的实施，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提供投资争端调解协助，帮助内地投资

者转介调解申请予争端方及调解机构。在已公布的内地调解机构名单、调

解规则及调解员名单、澳门的调解机构名单的基础上，现公布已更新的澳

门律师公会调解及调停中心的调解员名单。

为进一步落实粤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两地服务业互补发展，

2021年“粤澳服务业合作专责小组”工作会议于3月31日在经济及科技

发展局顺利举行。会议由经济及科技发展局陈子慧代局长和广东省商务厅

任少副厅长共同主持，粤方由广东省商务厅任少副厅长及广东省科技厅劳

帜红副厅长分别率领代表出席。

继去年11月5日召开首次会议，粤澳双方于3月8日举行粤澳“单一窗口”第二次工作对

接会，由广东省商务厅（口岸办）符永革副厅长及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陈子慧副

局长联合主持。粤方包括省商务厅（口岸办）、省港澳办、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拱北海关、

珠海市口岸局、广东省和珠海电子口岸公司；澳方包括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澳门海关及澳门

电贸股份有限公司等代表出席。双方部门重申对建设粤澳“单一窗口”的重视，项目是

2021年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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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协议“投资争端调解机制”已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实施，一方投资者与另一方部门或机构产生投资争

端，可依循机制详列的原则、条件等选择以调解方式寻求解决争端。为配

合机制的实施，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提供投资争端调解协助，帮助内地投资

者转介调解申请予争端方及调解机构。在已公布的内地调解机构名单、调

解规则及调解员名单、澳门的调解机构名单的基础上，现公布已更新的澳

门律师公会调解及调停中心的调解员名单。

为进一步落实粤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两地服务业互补发展，

2021年“粤澳服务业合作专责小组”工作会议于3月31日在经济及科技

发展局顺利举行。会议由经济及科技发展局陈子慧代局长和广东省商务厅

任少副厅长共同主持，粤方由广东省商务厅任少副厅长及广东省科技厅劳

帜红副厅长分别率领代表出席。

《CEPA投资协议》“投资争端调解机制”

已于 2018 年 12 月 12日正式实施，一方投资

者与另一方部门或机构产生投资争端，可依循

机制详列的原则、条件等选择以调解方式寻求

解决争端。为配合机制的实施，经济及科技发

展局提供投资争端调解协助，帮助内地投资者

转介调解申请予争端方及调解机构。在已公布

的内地调解机构名单、调解规则及调解员名

单、澳门的调解机构名单的基础上，现公布已

更新的澳门律师公会调解及调停中心的调解员

名单，详情请浏览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网页＞对

外经贸关系＞CEPA＞投资＞投资争端调解机

制。

继去年11月5日召开首次会议，粤澳双方于3月8日举行粤澳“单一窗口”第二次工作对

接会，由广东省商务厅（口岸办）符永革副厅长及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陈子慧副

局长联合主持。粤方包括省商务厅（口岸办）、省港澳办、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拱北海关、

珠海市口岸局、广东省和珠海电子口岸公司；澳方包括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澳门海关及澳门

电贸股份有限公司等代表出席。双方部门重申对建设粤澳“单一窗口”的重视，项目是

2021年的重点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粤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

两地服务业互补发展，2021年“粤澳服务业合

作专责小组”工作会议于3月31日在经济及科技

发展局顺利举行。会议由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代

局长陈子慧和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任少共同主

持，会上粤澳双方总结了去年粤澳服务业合作

的工作成果，并就本年度两地服务业合作的工

作方向和工作计划进行讨论。

在去年合作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今年

继续将通过“粤澳服务业合作专责小组”，重

点推动两地的中小企合作和科技合作，计划通

过考察交流活动，协助业界开拓商机，并加强

双方产学研方面的资源对接及合作交流。

粤澳合作框架下的“粤澳服务业合作专责

小组”由广东省商务厅及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

科技发展局牵头，每年由双方轮流举办会议以

共同制定当年的服务业合作计划。专责小组先

后推动两地物流业合作、餐饮业合作、举办贸

易政策以及电子商务的推广宣传活动，并且取

得良好的成效。

是次会议澳方出席代表包括经济及科技发

展局代局长陈子慧、科技厅厅长谢永强、对外

贸易及经济合作厅代厅长米鹏等，粤方出席代

表包括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任少、科技厅副厅

长劳帜红、商务厅服务贸易与商贸服务业处处

长赵尚群等。

1.  《CEPA 投资协议》投资争端调解机制下的澳门律师公会
       调解及调停中心调解员名单

联络地址：澳门罗保博士街 1-3号国际银行大厦二楼区域合作信息中心　■电话：(853) 8597 2343　■传真：(853) 2871 2551　■电邮：info@cepa.gov.mo

2.   2021年粤澳服务业合作专责小组工作会议在澳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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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粤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

两地服务业互补发展，2021年“粤澳服务业合

作专责小组”工作会议于3月31日在经济及科技

发展局顺利举行。会议由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代

局长陈子慧和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任少共同主

持，会上粤澳双方总结了去年粤澳服务业合作

的工作成果，并就本年度两地服务业合作的工

作方向和工作计划进行讨论。

在去年合作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今年

继续将通过“粤澳服务业合作专责小组”，重

点推动两地的中小企合作和科技合作，计划通

过考察交流活动，协助业界开拓商机，并加强

双方产学研方面的资源对接及合作交流。

粤澳合作框架下的“粤澳服务业合作专责

小组”由广东省商务厅及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

科技发展局牵头，每年由双方轮流举办会议以

共同制定当年的服务业合作计划。专责小组先

后推动两地物流业合作、餐饮业合作、举办贸

易政策以及电子商务的推广宣传活动，并且取

得良好的成效。

是次会议澳方出席代表包括经济及科技发

展局代局长陈子慧、科技厅厅长谢永强、对外

贸易及经济合作厅代厅长米鹏等，粤方出席代

表包括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任少、科技厅副厅

长劳帜红、商务厅服务贸易与商贸服务业处处

长赵尚群等。

2021年粤澳服务业合作专责小组工作会议顺利举行

继去年11月5日召开首次会议，粤澳双方于

3月8日举行粤澳“单一窗口”第二次工作对接

会，由广东省商务厅（口岸办）符永革副厅长

及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陈子慧副局

长联合主持。粤方包括省商务厅（口岸办）、

省港澳办、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拱北海关、珠

海市口岸局、广东省电子口岸公司和珠海电子

口岸公司；澳方包括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澳门

海关及澳门电贸股份有限公司等代表出席。双

方部门重申对建设粤澳“单一窗口”的重视，

项目是2021年的重点工作。会议上，双方在方

向及技术层面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此外，同

意建立沟通机制，除设立工作小组，当中包含

领导、业务及技术层面的联络人员之外，双方

订定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工作会议，积极推进粤

澳“单一窗口”的建设进度。

联络地址：澳门罗保博士街 1-3号国际银行大厦二楼区域合作信息中心　■电话：(853) 8597 2343　■传真：(853) 2871 2551　■电邮：info@cepa.gov.mo

3.   粤澳单一窗口工作会议在珠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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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澳“单一窗口”第二次工作对接会议于珠海举行

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及消费者委员会于今年1

月11日前往珠海市，先后与珠海市的市场监督

管理局、消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科

以及珠海市横琴新区的管委会、澳门事务局、

建设环保局、综合执法局、工商局、消费者协

会等单位举行会议，交流内地房地产销售监管

及房地产广告监管的有关政策及规定，并商议

进一步加强合作、信息共享、遏止侵权行为，

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以共同维护澳门消费者在

珠海市购房的合法权益。

会议上澳珠两地就建立联防机制达致共识

，并即时拟定具体实行方案：

一、建立澳门与珠海、横琴之间关于楼宇

广告的联防机制，加强信息互通，通过约谈内

地发展商、房地产中介机构及广告商的方式，

从源头治理，共同遏止违法宣传活动；

二、建立了查核《五证》资料的核实机制

，确认《五证》的真实性，加强保障消费权益

。若发现提供虚假资料，将严肃处理，向司法

机关检举，当事人须负上相关的刑事责任；

三、消委会网页已设立“内地购房资讯”

专区，专区设连结至“珠海市房地产交易商品

平台”，消费者可查考《五证》中“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的证号及房屋用途等资料。

澳珠协作保障澳人内地置业权益

4.   澳珠协作保障澳人内地置业权益 建立联防机制拟定细部
      工作

联络地址：澳门罗保博士街 1-3号国际银行大厦二楼区域合作信息中心　■电话：(853) 8597 2343　■传真：(853) 2871 2551　■电邮：info@cepa.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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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于2021年1月

19日发布了《港澳涉税专业人士在中国（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执业管理

暂行办法》（简称《办法》）。《办法》主要

是为了促进深圳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

行政区建立更紧密涉税专业服务贸易，助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营商环境。

《办法》所称港澳涉税专业人士，是指取

得香港税务师或澳门核数师、会计师资格的港

澳永久性居民。上述人士只要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接受港、澳税务学会行业自律管理；取得

香港税务师或澳门核数师、会计师资格满三年

且连续三年从事涉税专业服务；最近三年未因

执业行为不当受到所在地区主管部门行政处罚

或行业惩戒等，即可在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执业

。执业前无需再进行资格考试，进行执业登记

即可。

《办法》还取消了香港税务师合伙人、澳

门核数师和会计师合伙人不得高于税务师事务

所合伙人数35%的限制，以及香港税务师、澳

门核数师和会计师在合伙制税务师事务所成立

后每年应当至少有180天在该税务师事务所执业

的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

会、国家外汇管理局、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澳门金融管理局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同意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进行监

管并相互配合。

《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

”业务试点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监管信息

交流、执法合作、投资者保护、联络协商机制

等方面。备忘录的签署对落实国家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的战略部署、加强“跨境理财通”业务

试点监管合作、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具有重要

意义。

 

联络地址：澳门罗保博士街 1-3号国际银行大厦二楼区域合作信息中心　■电话：(853) 8597 2343　■传真：(853) 2871 2551　■电邮：info@cepa.gov.mo

5.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发布《港澳涉税专业人
       士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执
       业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

6.   多方合作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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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于2021年2月19日印发

《关于港澳籍注册城市规划专业人士在广东省

执业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取得

香港注册专业规划师、澳门城市规划师资格的

港澳籍专业人士，并符合本通知执业备案条件

的，需由本人向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备案申

请。经备案登记的港澳注册城市规划师，可在

广东省内提供规划专业服务，执业范围为战略

规划、概念规划、城市研究和设计等非法定规

划。

聯絡地址：澳門羅保博士街 1-3號國際銀行大廈二樓區域合作資訊中心　■電話：(853) 8597 2343　■傳真：(853) 2871 2551　■電郵：info@cepa.gov.mo

7.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关于港澳籍注册城市规划专业人
       士在广东省执业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